
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原住民專班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學程事務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7日(星期三)中午 1時 30分 

地     點：本校六愛樓 1樓 106教室 

主    席：簡光明院長                                             

記錄：曾華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宣讀上次會議（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程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 

准予備查。 

編

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管考情形 

1 刪除本學程專班【校外實務

體驗課程實施要點】及「健

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實務體

驗」課程(3學分/必修)更名

為「部落研習」課程(3學

分/必修) 

照案通過 已通過院、校

課程委員會

審議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本學系 107學年度入學學

生須修習「程式設計」課程

（2學分） 

提下次課程委員會議

再研議 

提下次課程

員會議再研

議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審理本學程專班吳勤榮副

教授、李馨慈助理教授及郭

東雄助理教授申請減授鐘

點案 

提送課務組申請減授

鐘點程序 

已提送課務

組申請審核

中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參、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列管項目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管考情形 

１ 規劃教育部校園原住民

族文化藝術空間形塑計

畫執行工作 

一、 這次教育部經費

補助應集中在原

專班的基礎設

備、專業教室的

改善。  

二、 運用這次經費提

昇原專班辦公室

計畫內容

已執行完

畢，於 2月

底前完成

結案報告。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及敬業樓 302教

室具有原住民族

特色。 

三、 應繼續擴展空

間，或者與視藝

系協調共用空

間。 

四、 增購阿美族宜灣

傳統服飾、木箱

鼓及展演所需之

樂器，並規劃保

存管理的方式及

空間。 

五、 有關教育部合校

補助計畫，與部

落結合及互動的

部份，應擴大服

務社區類似這種

的概念，才會有

效益。 

六、依計畫執行進度

表執行。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簡光明院長  

案由：有關本學程專班古源穗文化藝術團經營管理策略及未來規劃，請討論。 

說明： 

一、 古源穗文化藝術團自 102學年度創立至今，產生經營管理困境如下， 

(一) 原專教師與學生對古源穗文化藝術團的認同感。 

(二) 學生樂舞課程參與度無法達到理想預期。 

(三) 聘請樂舞老師及成果展演的經費來源。 

(四) 傳承樂舞及新樂舞課程的安排。 

(五) 展演邀約的安排。 

二、 就經營管理產生的困境，爰請各位委員共同討論改善策略及未來規劃。 

決議：再行研議。 

 

委員發言： 

 簡光明主席： 



一、 成立公司是否能自給自足。 

二、 古源穗幹部畢業後，創業團隊舊的人員是否會換。 

三、 計畫是否由學生編寫。 

四、 原專大二是否有先去接觸古源穗，因大二先去接觸，大三擔任幹部後比較容

易進入狀況。 

五、 原本一個老師只排一門課，建議新增編舞的課程，並老師可排兩門課，一年

級為基礎訓練課程，二年級為進階課程，讓一年級的凝聚力延續到二年級。

也請授課老師擔任古源穗指導老師並編列指導費，授課老師兼指導老師與學

生之間的互動會更好，另外如果老師帶起來風氣那代表老師跟學生之間可以

在拉一些人進來，那以這些學生為班底，會更有能力。。 

六、 為了長遠的發展，應先考量要怎麼經營古源穗文化藝術團，並由指導老師主

動配合；經費和接洽的部分，應建立互動關係，並由原專班和老師來協助洽

談。 

七、 教務處有統整課程的計畫，統整課程就是規劃畢業展覽為一門課並有學分，

一、二年級的樂舞課程銜接畢業展覽課程去規劃成果展演。 

八、 畢業展覽可以分成文化(靜態)或者是表演(動態)的區塊，也可由兩個老師來

指導，學生可以選擇畢業表演的方式。 

九、 增加產學合作與學生結合，學生參加表演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十、 成立那個公司後，接案子來與專班做結合再加上課程，對外的演出也無需增

加核銷的工作(例如交通費)，這樣的結合，也會讓學生既是課程的學習，準

備畢業展演的時候他又可以接校外的計畫及演出。 

 

 吳勤榮委員： 

一、 學生剛接團長及幹部就要籌劃包含了解整個團的運作，還要負責成果展，這

樣很辛苦，所以每年都換新的幹部，在整個團員的幹部對於古源穗的規劃和

籌劃或更深入的事情會比較弱一些，而且經費有限。我的看法第一個是怎麼

找出熱誠，從大一開始的熱誠很重要，像現在的大三古源穗幹部要號召大一

和大二來加入古源穗，但大家不來參與這樣幹部會很無力，並完全沒有約束

力，使得幹部必須與老師合作結合課程成績來約束學弟妹們參加古源穗，可

是我覺得這還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建議我們能不能夠跳出這個框框，來創

立公司，用這種模式來試看看，當然這樣也是有風險的，因為第一個以學生

創業的團隊會得到一些教育部經費補助，能不能夠未來在這個區塊從零慢慢

得茁壯，中途可能會有困難，但是很希望能在這個部分能找到經營古源穗的

熱誠或動機；成立公司後古源穗的團長幹部是不會變的，而主要的團員還是

這些學生，在整個行政工作來講不會因為每年更換幹部的關係，都從零開始，

等我們有一個雛形的時候學長姊甚至是畢業的學長姊都還是留在崗位裡面，

後期經營狀況就會比較穩定，而團員在練習和編舞碼甚至是未來新的樂舞就

只有負責展演，就以舞蹈表演團體的模式來試看看，並爭取能不能變成屏大



原專班的專利。 

二、 要到自足的話大約需要三年的時間，而原專班成立這個公司是屬於學生創業

團隊，因為是以學生身分在做創業，在教育部和大專青年創業平台都可以來

實行這個計畫，並這種計畫是可以延續的，目前正在進行的計畫都有不錯的

成果，他們第一年是五十萬、第二年最少有三十萬。因扎根計畫現在已經沒

有了，在大專專業平台也有經費可以補助，可以結合我們學校的資源(例如場

地)，所以我覺得三年是可以自足的，那三年之後就必須要做出一個成長，但

是在這一、兩年當中除了政府的補助案，也可以接有表演費的演出，而那些

都可以納入在他們的收入當中，未來怎麼包裝及以學校的名義行銷出去也很

重要。 

 林大維委員： 

一、 如要成立一個像這樣的組織，那它跟學校之間是屬於怎樣的關係，如果跟學

校是有關係的，專班、中心和院的資源如何補助？ 

二、 專班有沒有類似畢業展演或是畢業製作的課程，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可以把

他們的課程跟畢業的成果展來做結合，例如說他在這一年他就必須要表演三

場舞碼，那你舞場拿到就算達到我們的畢業門檻，或者是說畢業製作這門課

算通過。 

 李馨慈委員： 

一、 建議加開正規課程並有學分，授課老師要兼藝術團的指導老師，他會協助整

個藝術團的營運，因為之前伍院長有提到等到我們校友和學生比較穩定後，

是否能成立屏東的表演藝術團體，但因為文化部或原民會對於表演藝術的補

助是要表演團體才可以申請，所以學校就無法申請。另外我們專班的專業老

師對於表演藝術這個領域也不是很擅長，所以以往都是聘請兼任老師協助編

舞編曲，並請劇場的老師協助整個展演的規劃，可是他們還是用很多課餘的

時間在學習和排練，而有一些歌謠、舞蹈是需要去田野調查的，包含部落的

田野、歌謠的學習一直到最後成果展展出。我們現在的做法是大三班級修劇

場實務是負責做行政及規劃一個展演的演出，大一、大二負責出舞碼的演出，

每一年都出不同族群的舞碼，只是因為跟我們的課程都沒有搭配到，所以練

習的狀況不是很好，以前有一陣子會比較好是因為學生有申請參加校外的比

賽，以及當時原民會有一些樂舞的計畫，有參加比賽或者是有一些校外演出，

有一個具體的目標才會積極的去學。 

二、 之前寫計畫都是和學生一起，但要他們主動，第一年我因為剛進來又是我帶

的導師班所以就跟他們一起寫，第二年因為我又接行政所以就比較忙，目前

如果讓學生每一年去承擔寫計畫的壓力，以現在的狀況也不是那麼順利。我

自己申請都是剛好教資中心主動來接洽，計畫要呈現在地特色，但只有補助

兩萬到五萬，然後還要做成果發展，其實過去都是這樣子拼湊的，沒有系統

或固定的計畫，後來我是用原民會補助原專班的計畫，可是直接讓學生執行，

須要找到可以合作的部落，找到部落的老師教學之後又要帶學生過去學，有



時候會忙不過來，古源穗幹部壓力蠻大的，我是覺得缺少一個指導老師，參

考別的學校作法是兼任老師兼指導老師。 

三、 為了成果展的演出大家還是會願意參與古源穗，因為是專班一起的事，所以

大家願意一起來做，可是彼此都有很多事要忙或者是有自己的行程，無法配

合練習，之前強制一、二年級要參加古源穗的課程，也是在控制人數，因為

採自由參加大家參與度很低，就滿矛盾的。因為在原住民文化產業缺乏樂舞

人材，有一些部落發展規劃觀光行程會有自己的劇場，或者原住民族文化園

區須要發展新的舞碼，就是把傳統的樂舞或傳統的歌謠變成舞台的形式，這

是在文化產業缺乏的人才。原住民高中跟大學的專班大部份都有原住民族相

關社團，但走向這個專業的人很少，在原住民專班會議及原住民族社區產業

都有討論到表演藝術人材的需求。有些部落自己經營社區旅遊，會有個小型

的劇場演出，如果每年都跳一樣的東西遊客的回遊率不高，所以表演藝術人

材對部落產業發展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們的課綱裡一直都沒有拿掉，只

是我們本來有三門課是跟表演藝術有關，但後來縮減變兩堂課，因為原專目

前沒有相關專長的專任老師，所以變成結合「原住民族樂舞創作與編排」及

「劇場理論與實務」課程跟學生安排時間去練習，比較沒有讓大家覺得有走

到專業的地方。 

四、 目前原專相關課程為選修，例如劇場實務要不是有幹部修，每一年都面臨倒

課，而且我們現在新老師進來會有新的課程，所以到高年級他們都有他們選

擇不見得選表演藝術相關的課程。 

五、 因為我們之前一、兩屆蠻多對樂舞有興趣的同學，可是也很難說，像現在的

一年級來講有很多是在高中就有一些樂舞的基礎，那其實剛進來的時候也是

想說要練舞，只是可能大學生活跟高中不一樣，高中可能是不想去上課所以

去練舞，但大學多采多姿，另一方面是我們現在招生的學生來源，像我們今

天教文化產業領域的跟體育休閒那一塊的他們不見得會喜歡這些課，反而是

樂舞課程因是動態的，剛開始應該蠻喜歡的，只是後來慢慢各種原因變得不

喜歡。 

六、 我們本來是還有這兩堂課之外，還有另外一門課是負責作展演，安排在高年

級開課，只是那時候操作起來就變得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走這條當成自己的畢

業展。另外因為後來沒有具體的目標，又沒有接大型演出，所以大家的動力

就不夠。 

 古源穗文化藝術團幹部： 

一、 因為一年換一次古源穗的幹部，然後我們都剛上手也剛升大三，所以對於古

源穗文化藝術團沒有很熟悉，就變得我們一進去馬上就要去規劃這一切的東

西，包含老師的指導等等…還要去忙突然接到的活動。如果有老師帶我們當

然更好，因為他會告訴我們怎麼做比較好怎麼編排比較好，那我們知道應如

何規劃及執行，但是如果從這兩個老師，兩個老師都上過其實都還滿大不相

同的。然後他們自己也有舞團，那他們帶自己帶舞團的方式也不一樣，其實



要看怎麼跟他們配合或者是老師怎麼配合我們。 

二、 以現階段來講，凝聚力應該是最大的問題，就算我們請的老師再好或者是我

們花了再多的力氣，可是學生本身自己不想來還是不會來，除非本身就對樂

舞很有興趣，另外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三、 大一的時候是因為我們剛進來有甚麼課我們就上甚麼課，那大二的時候就我

們沒有那個課了大家就散了，然後大三的那門課不是屬於動態，是屬於老師

在分享帶團的一些經驗，可是你不見得會去懂，雖然老師會帶你去參訪去看

看別的舞團或是去看他們舞團的表演，但因為不是你去動所以就沒有動力說

一定要很積極去參與。如二年級加開一門課是要看課程它的內容，吸引力可

能會比大三還高，因為如果是動態的話，大一和大二已經有那個經驗了那可

能會覺得大家可以再來跳之類的。另外因為沒有比賽也沒有演出，大家的動

力就不夠。 

 

提案二                                              提案人：李馨慈老師  

案由：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與國立屏東大學策略聯盟，請

討論。 

說明： 

  一、敬請各位委員共同討論合約內容。 

  二、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與國立屏東大學策略聯盟備忘錄

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吳勤榮老師 

案由：有關原住民專班中長期發展計畫，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專班有四位專任教師，在健康休閒領域師資只有 1名，因課程需

求，擬增聘 1名相關領域教師。 

二、 業已和校長協調增聘專任教師事宜，校長指示須要提升專班招生註冊

率，並提出專班中長期發展計畫，才可協調專班是否有增聘教師的需

求。 

決議：再行研議。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2時 10分。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與國立屏東大學 

策略聯盟備忘錄 

第一條：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甲方）、國立屏東大

學（以下簡稱乙方）為有效運用雙方文化與教學能量促進雙方各類教

育、產學合作加值為宗旨，由甲方提供場所，供乙方進行有關原住民族

文化教育議題等（包括課程、研習、研討、實習訓練、專題研討、技術

服務諮詢等），以便將來在校所學理論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

發展中心相互配合，共同促進文化發展與經濟產業之提昇，以及加強雙

方之交流與合作機會，經雙方同意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特訂定本備忘

錄，以為雙方加強合作之依據。 

第二條：合作範圍及方式 

1.經驗與技術交流：雙方得視需要進行經驗與技術交流、互訪諮詢等活

動，以提昇產學競爭力；並視雙方實際需求成立原住民族文化產業學

(書)院。 

2.共同研發：雙方視業務需要組成研究團隊，共同爭取產學合作計畫，

進行成果發表，其衍生之研發成果歸屬及收入由雙方協議並另以書面

訂之。 

3.共同業務推展：雙方得依業務需要，相互支援或協辦各項教學活動、

研討會、教育訓練及實習等活動。若乙方至甲方場域進行相關課程與

實習工作，甲方同意無償或減免相關入場費用（包括停車費用、入園

費用及導覽費用等）。 

4.學生實習合作：甲方同意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及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等增

進學生實務學習能力。 

第三條：本備忘錄若有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同意後，隨時以書面修訂之。 

第四條：本備忘錄自簽訂日起生效，任何一方如欲終止本備忘錄，應在三個月前

通知對方。 

第五條：本備忘錄正、副本各貳份，雙方各執壹份。 

廠商 LOGO 

附件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代表人：曾智勇 

職稱：主任 

地址：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

104號 

簽章：                     

聯絡人：                                 

國立屏東大學 

 

代表人：古源光 

職稱：校長                   

地址：屏東市民生東路 4-18號 

簽章：                                             

聯絡人： 

簽 署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